四川大学2013年保送生招生简章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精神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结合四川大学办学实际和人才培养目标，特制定本简章。真诚欢迎具有保送生资格的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我校。 

　　我校2013年保送生招生工作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的有关规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采取“中学推荐为主，个人自荐为辅”的申请方式。 

　　一、招生对象 

　　符合教育部规定具有保送生资格的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 

　　二、申请程序 

　　1.网上报名：请考生登录“四川大学本科招生信息在线网”进入我校保送生报名系统，按照系统要求进行注册、报名、填写及提交，系统将生成《四川大学2013年保送生申请表》，请用A4纸打印申请表，由所在中学盖章(照片须盖骑缝章)。网上报名时间2012年11月27日至2012年12月13日。 

　　2.申请材料：考生需提供以下材料: 

　　a、《四川大学2013年保送生申请表》; 

　　b、学校推荐信; 

　　c、个人陈述(本人手写1000字以内); 

　　d、有关证书材料复印件。 

　　3.邮寄材料：请于2012年12月18日前(以寄达日期为准)将申请材料寄至四川大学招生就业处招生科(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四川大学招生就业处招生科;邮编:610065;电话：028-86080605、86081605)，信封上请注明“保送生申请材料”字样。申请材料不退还，请留好备份。 

　　三、考核录取 

　　1、确定资格：四川大学保送生考评小组将对学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者参加我校保送生文化测试及面试(时间及地点请考生注意查看报名系统通知)。考核合格后，初步确定保送生人选名单，报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核，最后确定保送生预录人选名单。 

　　2、专业安排：综合考察学生情况，结合我校测试成绩及学生专业志愿确定学生的专业(不含七年制、八年制专业及基地班)。 

　　3、我校将在教育部公示的保送生资格名单中复审预录人选的保送资格，复审合格者，我校将按有关规定报学生所在省级招生部门办理录取手续。 

　　四、监督机制 

　　1、为确保我校保送生选拔工作的严肃性，学校招生领导小组、招生监察领导小组将对学生进行全面审核和对保送生选拔过程进行监督，监督电话：028-85404020。 

　　2、中学应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办法进行申请和推荐工作，申请和推荐材料必须属实，如有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被推荐学生的录取资格和该生所在中学三年的推荐资格。 

　　3.考生相关信息在我校本科招生信息在线网保送生报名系统内公布，请考生注意查询。 

　　五、本招生简章由四川大学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
